项目编号：

 铜陵学院横向科研项目服务合同

（企业委托设计咨询类）
     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，  职务：             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    铜陵学院法学院            
      地    址：    安徽省铜陵市翠湖四路1335号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倪国爱   ，   职务：  校长       
 签订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服务合同
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，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
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    铜陵学院法学院               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，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电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               提供专业技术        咨询服务，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费用。双方经过友好协商，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达成如下协议，双方共同遵守。
第一条 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第二条 项目服务内容及要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项目服务期限及工作内容：

1.项目服务期限：202    年    月至202    年    月。

2.具体工作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双方确定项目组成员：甲方项目组成员：     ，     为项目负责人；乙方项目组成员：    ，     为项目负责人。双方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具体实施及经费使用以及甲乙双方的联络、意见交换等。           
项目经费及支付：项目费用总金额为人民币      圆整，甲方于   年   月份一次性支付到乙方单位账户（账户名称：铜陵学院，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铜陵市建龙支行；账号：34001662208053000137）。

经费使用：甲方所支付费用用于乙方履行本协议内容而支付的材料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合作交流费、车辆使用费、文印费、劳务费等相关费用。

项目合作过程中，乙方项目组成员知悉的甲方业务情况及商业信息具有保密的义务，任何情况下不得泄露、不得在非项目合作中使用。若乙方泄露知悉的甲方业务情况及商业信息而造成甲方损失的，乙方承担赔偿责任。
双方友好合作履行协议中的内容。若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双方尽量通过协商方式解决；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，可以提交甲方所在地的法院依法裁判。
在项目合作过程中，乙方项目组成员知悉的甲方业务情况及商业信息具有保密的义务，任何情况下不得泄露、不得在非项目合作中使用。
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乙方科研部门备案一份。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
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